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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高邮市人民法院：

受贵院委托【（2022）苏 1081法司鉴委字第 00151号】，本公司依据《房

地产估价规范》、《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资产评估法》及相关法律法

规，经过实地查勘、市场调查，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合法的原则，于 2022

年 06 月 16日对时加兵、柏春梅所有的位于高邮市经济开发区鸿基万和城一区

16栋 403室不动产、固定装修、家具家电及附属设施市场价值进行了司法评估。

估价目的：是为高邮市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价值时点：2022年 06月 16日（实地查勘之日）。

估价对象：本次估价对象为高邮市经济开发区鸿基万和城一区 16栋 403室

住宅房地产，建筑面积 115.51㎡，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 6.93㎡，法定用途及实

际用途均为住宅。财产范围包括房屋、分摊土地使用权、固定装修、家具家电附

属设施以及满足其使用不可分割的水、电、气等辅助设施及公共配套设施，不包

括债权债务等其他财产或权益。

价值类型：本次估价结果为市场价值，采用市场价值标准。市场价值是指估

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

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估价方法：比较法。

估价结果：本公司根据国家和江苏省、扬州市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

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

的操作程序，经过实地查勘、市场调查，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合法的原则，

对估价对象周边类似房地产的市场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查勘记录及拍摄，仔

细分析和考虑了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影响其市场价值的各项因素，结合估价经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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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我们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

见和结论，但受以下及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一、估价假设条件

（一）一般假设

1.估价委托人提供了估价对象的不动产产权信息查询结果证明复印件，注册

房地产估价师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但未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核实。本报告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是

合法的，真实的、准确的和完整的为假设前提。

2.本估价报告中估价对象的权属、用途、面积等信息系根据估价委托方提供

的估价对象不动产产权信息查询结果证明复印件认定，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未对房

屋面积进行专业测量，经现场查勘，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与不动产权属证书登记的

建筑面积总体相符，如上述情况发生变化，评估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现场对估价对象进行了一般性的查勘，对房屋安全、

环境污染等重大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因素给予了必要关注，但仅限于标的物的外

观、使用状况和周边环境，并未对环境状况及房屋的内在状况、设备和装修的隐

蔽部位进行深度检视、测试或鉴定。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患且无相

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本报告以估价对象符合国家有关建筑施

工规范、验收质量标准及环境检测标准并足以维持其正常安全使用为假设前提。

4.本评估报告以在价值时点的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公开、平等、自愿为假设

前提，市场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

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5.本次估价无法确认估价对象是否存在物业费等有关税费的滞纳情况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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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过程中发生的税费转嫁情况，本次估价不考虑有关税费的滞纳情况。

6.估价结果是为估价委托人确定涉案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价格参考依据，估

价时没有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市场供应关系变化、市场结构转变、

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也没有考虑估价对象将

来可能承担违约责任的事宜，以及特殊交易方式下的特殊交易价格等估计结果的

影响。当上述条件发生变化时，估价结果一般亦会发生变化。

（二）未定事项假设

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根据估价委托方提供的《不动产产权信息查询结果证明》复印件记载，截至

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被查封且设立抵押登记，未记载注销抵押记录。根据估价

目的，本次估价不考虑查封和他项权利状况对估价结果的影响，假设估价对象产

权清晰无纠纷，没有设定抵押等他项权利。

（四）不相一致假设

无不相一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无依据不足假设。

二、估价限制条件

1.本估价报告仅为估价委托人及本次估价目的服务。如用于其它目的，本估

价报告结果无效。

2.本估价报告包括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和房地产估价技术报告。房地产估价

结果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之于本次估价目的使用，房地产估价技术报告不提供给

估价委托人，可供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备案或行业协会审查、抽检使用。

3.估价委托人必须依据本估价报告所载事项恰当使用本估价报告，超出本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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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报告限定的使用条件而使用本估价报告的，本估价机构及本报告估价师不承担

任何法律或经济责任。

4.估价委托人在使用本估价报告时必须保证本估价报告的完整性，不得化整

为零，分割使用，或使用其中的部分分析或结论。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提供

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国家法律规定的除外。本公司承诺未经估价委托

人书面同意，不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提供报告全文或其中的内容，国家法律有规

定的除外。

5.本估价报告自完成之日起，有效期为壹年。若在此期间内，因不可预见的

因素使估价对象质量和价值产生明显变化的，应对评估结果进行调整或重新评

估。当房地产市场与价格变化较快时，本估价报告的有效期应视实际而相应缩短。

若超过有效期使用本估价报告的，相关责任由使用者承担。

6.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权归估价委托人所有，本估价机构对本估价报告及其结

果拥有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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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高邮市人民法院

地 址：高邮市海潮东路 100号

电 话：0514-84060427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受托估价机构名称：江苏安信土地房地产评估规划咨询有限公司

住 所：扬州市文昌中路 6号（华泰首席国际大厦）-509

法定代表人：谷立志

资质等级：壹级

估价机构备案证书号：苏建房估备（壹）扬州 0001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000735727550N

办 公 电 话：0514-87314208

传 真：0514-87314208

有效期限：2017年 12月 28日至 2023年 12月 27日

三、估价目的

根据司法鉴定委托书，本次估价目的是为高邮市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

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 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依据司法鉴定委托书、估价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料以及评估要求，本次估价

对象财产范围包括不动产、分摊土地使用权、固定装修、家具家电附属设施以及

满足其使用不可分割的水、电、气等辅助设施及公共配套设施，不包括债权债务

等其他财产或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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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本次估价对象为鸿基万和城一区 16栋 403室，所在小区东至关河西路，西

至兴业路，南至兴欣路，北至关河西路。目前主要由兴欣路和兴业路构成对外交

通；附近有高邮 19路晚班，高邮 9路等公交车，公共交通便捷性一般。小区周

边有苏州大学实验学校(高邮校区)、尚程国际家居广场、银行、超市等，公共配

套设施和生活配套设施较为完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一般，居住氛围较好。

1.估价对象权属登记状况描述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产权信息查询结果证明复印件记载，估价对象

权属登记状况如下表所示：

权利信息

坐落

不动产单元

号

权利人 用途 面积 登记时间 使用期限 证书状态

高邮经济开发区

鸿基万和城一区

16 栋 403 室

3210841220

96GB00065F

00160403

时加兵

柏春梅

城镇住宅

用地/住宅

建筑面积 115.51㎡/分摊

土地使用权面积 6.93㎡
2018-10-24 2082-12-25止 查封、抵押

证书信息

不动产证号 权利其他状况 宗地面积 土地性质

江苏（2018）高邮市不动产权第 0023774号

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6.93m2

房屋结构：混合结构

专有建筑面积：92.60m2

分摊建筑面积：22.91m2

房屋总层数：18层，所在层数：4层

712.88 出让

抵押权信息

抵押权人 抵押人 抵押登记证明号 权利价值 登记时间 设定日期
约定结束日

期
抵押类型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高邮市支行

时加兵/

柏春梅

江苏（2018）高邮

市不动产证明第

0008527号

49万元 2018-10-24 2018-10-22 2035-10-22 设立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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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封信息

执行法院
申请执

行人
被查封权利人 协助执行书 登记时间 查封类型 查封日期 结束日期

查封

范围

高邮市人民法院 李道广 时加兵/柏春梅

（2021）苏

1084民初

2019号

2021-04-09 查封 2021-04-09 2024-04-08 全部

高邮市人民法院 肖俊 时加兵/柏春梅

（2021）苏

1084执 329

号

2022-03-23 轮候查封 2022-03-23 2025-03-22 全部

高邮市人民法院 李道广 时加兵/柏春梅

（2021）苏

1084执 499

号

2022-04-13 轮候查封 2022-04-13 2025-04-12 全部

（三）估价对象实物状况描述

1.建筑物实物状况

（1）房屋建筑面积：115.51㎡；

（2）建筑结构：混合结构。

（3）建筑质量：符合国家《住宅建筑规范》要求，实地查勘未发现有明显

影响主体结构等建筑质量问题。

（4）设施设备：上下水、电、通讯、天然气、有线电视接口、电话接口等

设施设备齐全。

（5）装饰装修：入户防盗门，厅地面为地砖，墙面为墙砖及乳胶漆，石膏

板吊顶，卧室木地板，墙面为墙布，石膏板吊顶，大理石窗台板，厨卫地面为地

砖，洁具齐全，整体精装修。

（6）空间布局：三室二厅一厨一卫。

（7）建筑功能：防水、保温、通风、采光较好。

（8）朝向：南。

（9）建筑层高：3.0米。

（10）总楼层/所在楼层：18层/第 4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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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使用及维护状况：维护保养情况较好，现场查勘结构完好，属完好房。

（12）外观：大楼外立面为真石漆，外观较好。

（13）建成年代：2017年。

2.土地实物状况

（1）土地四至：估价对象所在地东至关河西路，西至兴业路，南至兴欣路，

北至关河西路。

（2）形状：宗地形状为规则四边形。

（3）地势：地势平坦。

（4）地质：地基承载力能满足建设要求，地质状况较好。

（5）开发程度：估价对象所在宗地外通路、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信、

通气“六通”和宗地内通路、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信、通气及场地平整“六

通一平”的开发水平。

（6）土壤：无污染，土壤条件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2年 06月 16日（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1.本报告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公开市场价值，市场价值

是指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

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2.本次估价结果包括房屋、分摊土地使用权、固定装修、家具家电附属设施

以及满足其使用不可分割的水、电、气等辅助设施及公共配套设施，不包括债权

债务等其他财产或权益。在全部假设和限制条件下的完全产权的公开市场价值。

3.本次估价未考虑不动产原有的抵押等他项权利因素对估价对象市场价值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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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本估价报告是在遵循独立、客观、公正、合法等基本原则下，结合估价目的

对估价对象进行的估价。具体应遵循的估价原则如下：

1.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结构与估价委托人及

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实践经验和职业

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

价中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

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应坚持原则、公平公正地进行估价。

2.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中，所称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

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

性法规，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在地人民政府

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权属证明、有关批文和合同等。

遵循合法原则，并不意味着只有合法的房地产才能成为估价对象，而是指依法判

定估价对象是哪种状况的房地产，就应将其作为那种状况的房地产来估价。

3.价值时点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要求评估价值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

或价格。

4.替代原则

替代原则对具体的房地产估价工作时：当存在着一定数量与估价对象相似的

房地产并已知它们的价格时，可以通过这些相似房地产的价格推算出估价对象的

价值或价格；在估价时不能孤立地思考估价对象的价值或价格，而要考虑相似房

地产之间的价格比较，特别是同一个房地产估价机构，在同一城市、同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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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同一种估价目的，对不同区位、不同档次的房地产的评估价值应有合理的“价

差”。另外，不论采用何种估价方法进行估价，只有当评估价值没有不合理偏离

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正常价格时，才可以说评估价值是合理的。

5.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遵循最高最佳利用原则应以估价对象在最高最佳利用状况的前提下估价。最

高最佳利用状况包括最佳的用途、规模和档次，应按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

财务上可行、价值最大化的次序进行分析、筛选或判断确定。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与合法原则并不冲突，而且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

律、法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八、估价依据

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 年 5 月 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1月 1日起实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次修正。2019年 8月 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2号公布，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次修正。2019年 8月 26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2号公布，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50号，自 1995

年 10月 1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 7月 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 46号公布，自 2016年 12月 1日起施行）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2009

年 11月 15日发布，2009年 1月 1日施行）

（7）《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司法部令第 132号，自 2016年 5月 1日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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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2.估价技术规程及文件技术规范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规范》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50899-201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

（3）《江苏省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苏房估协

（2015）第 6号）

（4）关于印发《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中

房学（2021）37号）

3.委托方提供的资料

（1）司法鉴定委托书

（2）不动产产权信息查询结果证明复印件

4.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和搜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人员实地查勘和调查收集的关于估价对象及可比案例的实物、区

位、权益等基本情况资料

（2）扬州市房地产市场信息和交易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的选择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目前通行的房地产估价方

法主要有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等。对于估价方法的选择一般应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结合当地的房地产市场发育情况和估价对象的具体特

点及估价目的等，选择适当的估价方法。

1.未选用估价方法理由

本次估价为住宅房地产市场价值估价，由于现时住宅房地产价格与成本关联

性弱，房地产的开发成本不能准确反映房地产的实际市场价值，故估价不适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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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成本法。

由于估价对象已按照规划要求建设到位，并已投入使用，实现了最高最佳利

用，属非待开发建设物业，不产生后续开发成本，且由于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内类

似房地产新开发、更新改造或改变用途的价值变化受建筑容积率等的影响较大，

故不适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根据估价人员市场调查，区域内虽有租赁案例，但租金都较低，不能反映目

前房地产市场价值，故不宜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2.选用估价方法理由

本次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房地产，经参与本次估价的注册房地

产估价师实地查勘，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类似住宅房地产的交易案例较多，经常发

生交易且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故宜采用比较法进行估价。

（二）估价技术路线

1.所谓比较法，简要地说，是根据与估价对象相似的房地产的成交价格来求

取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具体地说，是选取数宗真实成交且符合一定条件

的类似房地产，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之间的差异对成交价格进行适

当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2.基本公式

市场法：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成交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市场状况调

整系数×房地产状况调整系数

十、估价结果

本公司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对估价对象所在项目及周边类似房地

产的市场租售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查勘记录及拍摄，仔细分析和考虑了估价

对象的特点和影响其市场价值的各项因素，依据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

有资料和准确测算的基础上，结合估价经验与对房地产市场影响因素的分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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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司法鉴定委托书复印件

2.估价对象位置示意图

3.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4.可移动财产价值一览表

5.不动产产权信息查询结果证明复印件

6.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7.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书复印件

8.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